2025年相山区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2025年，中央财政下达相山区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23万元，主要用于从事粮油规模种植的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单产提升奖补。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2025年相山区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种植面积12636.5亩，涉及经营主体19家，采取“以奖代补”方式直接拨付奖补资金23万元，目前资金暂未拨付。 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项目资金实行资金专帐管理、独立核算，专款专用，资金使用管理坚持公开透明原则。区农业农村水利局负责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监督，及时检查专项资金的安排使用进度情况，开展绩效评价；区财政局负责资金拨付管理，加强资金使用监督，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益，坚决杜绝挪用、挤占、截留专项资金现象的发生。项目资金23万元目前暂未支付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完成绩效目标任务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2025年全区计划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面积0.46万亩
，实际完成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面积12636.5亩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及时克服农业生产雨水、干旱等不利因素。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强化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和项目管理，多渠道宣传解读相关政策，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加大力度，定期进行调度，确保项目及时完工、资金执行到位。同时，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，并强化考核结果应用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

2025年12月，及时形成《2025年相山区中央财政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资金绩效自评报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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